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6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

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二读《2016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代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6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把开放式基金

型公司的新结构引入香港。 

 

  由于《公司条例》对公司减少股本设有种种规限，因此，开放式投资

基金在现行法例下，只可以单位信托的形式成立。 

 

  拟议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结构容许基金以公司结构成立，但同时可以

灵活发行和注销股份，以便投资者买卖基金。这类基金架构在国际上已越

趋普遍。 

 

  为香港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会提供多一种基金结构选择，为基金

经理缔造更为灵活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更多基金来港注册，有助拓展不

同类型的基金及销售网络，把香港发展成为基金产品的来源地。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是开放式集体投资计划，结构上属股本可变动的有

限法律责任公司。它们结构上包含一般有限公司的特点，即具备法人资格

和法团成立文书、须由承担受信责任的董事局管治，以及股东的法律责任

只限于他们所持公司股份的未缴款额。 

 

  作为投资工具，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有以下特点： 

 

（一）不会受减少股本的规则所限，而可以灵活调整股本，让股东可认购

和赎回股份； 

 

（二）不会受从股本中拨款作出分派的规限，在符合偿付能力和披露规定

的情况下，可以从股本中拨款作出分派；以及 



 

（三）若因商业理由而要终止运作，可利用简化的终止运作安排。 

 

  鉴于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性质为投资基金，我们建议由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担任主要监管机构，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为该等公司注册并加以适当规管。就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成立、管理、运

作及业务等事宜，《证券及期货条例》将会赋权证监会订立相关附属法例

和发出有关守则或指引。至于成立为法团的事宜及相关法定企业文件的存

档工作等，将会由公司注册处负责。 

 

  在便利市场发展之余，拟议的制度亦包含足够的投资者保障措施，包

括： 

 

（一）该等公司的董事、投资经理及保管人须符合基本资格规定； 

 

（二）董事局须承担公司一切事务的法律责任，为股东发挥多一重监察作

用； 

 

（三）投资管理职能转授予由董事局委任的投资经理，而该投资经理须获

证监会发牌或注册； 

 

（四）公司资产必须托付予独立保管人妥为保管；以及 

 

（五）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成立并向公众发售的基金除了必须注册外，还

须向证监会申请认可，并遵从《证监会手册》的相关规定，包括有关的披

露规定。 

 

  代主席，拟议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是一项回应市场需要更具弹

性的投资基金工具的建议。我们已就建议咨询公众和业界，回应者普遍支

持把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引入香港。我期望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以

便早日落实建议，使香港的基金注册平台更趋多元化，带动相关行业的发

展。这既可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亦可进一步促进香港

金融服务业的整体发展。 

 

  代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